
 

 
 编  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号： 
 

 
企业动产 

抵押物变更申请书 

 
 

敬     告 
 

1． 在签署文件和填表前，申请人应当阅读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担保法》、《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》

和本申请书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

务。 
2．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是原件，确有特殊情

况不能提交原件的，应当提交加盖公章的文件、证

件复印件。 
3．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十六开纸。 
4． 申请人应当使用钢笔、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或

签字。 
 

 
 

抵 押 人： 

抵押权人： 
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制 



 

 

 

申

请

变

更

登

记

的

文

件

、

材

料

、

证

件 

 

 

（一）动产抵押物变更登记申请书； 

（二）主合同； 

（三）变更后抵押合同； 

（四）原《抵押物登记证》； 

（五）同一抵押物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，如增加变更被担保的主债权数

额时，须有其他抵押人的同意材料； 

（六）办理抵押合同登记双方代理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； 

（七）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保

证

条

款 

1、所提交的文件、材料、证件，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 

2、用于抵押的财产产权明晰，确系抵押人所有； 

3、现用于抵押的财产不属于《担保法》第三十七条所列财产范围； 

4、在抵押期内，抵押物不进行重复抵押和转移。 

以上保证，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 

 
 

其他需要载明的 
事     项 

 
 

 

 



 
申请抵押 
变    更 
登记原因 

 

名称  
原抵押合同 

编号  签订时间  

名称  
变    更 
抵押合同 

编号  签订时间  

申  请  变  更  事  项 

项    目 原登记事项 申请变更登记事项 

主债权的种类   

主债权的数额   

主债权   

利息   

违约金   

损害赔偿金   

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  

担
保
的
范
围 

 

合同其他约定   

债务人履行 

债务的期限 

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 

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 

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 

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 

 



 

申  请  抵  押  物  变  更 登  记  当  事  人 

抵押人名称： 

住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代理人： 

住所： 

联系电话： 

邮政编码： 

营业执照： 

 

（盖章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抵押权人名称： 

住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代理人： 

住所： 

联系电话： 

邮政编码： 

营业执照： 

 

（盖章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登 记 机 关 审 批 意 见 

审
查
意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人： 

年   月   日

审
核
意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

年   月   日

领
导
审
批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

年   月   日

 


